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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17年 7月 10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發展智慧城市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發展智慧城市的最新背景資料，並綜述

議員最近就此課題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在 2017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重申政府當局致力 "將
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利用創科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市民生

活 "。政府當局發展智慧城市的目標是：  
 

(a) 利用創新及科技解決面對的都市挑戰，並提升城市
管理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以及增強香港的可持續

發展、效率及安全性；  
 
(b) 提升香港對環球企業和人才的吸引力；及  
 
(c) 激發城市不斷創新和持續的經濟發展。  

 
為支持發展智慧城市而推行的措施  
 
3.  在 2016年 6月 13日舉行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政府當局概述下列計劃和措施，該等計
劃和措施與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和物聯網科技有關，並有

助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  
 



 -  2  -  

(a) 在多個範疇上採用感應器及相關技術，以達到各自
的政策目標 (例如收集實時交通資料、探測各類水渠
沙井的水位、監察斜坡的情況以防止山泥傾瀉等 )； 

 
(b) 加強城市的連繫，將熱點數目增加一倍以擴大

"Wi-Fi.HK"的覆蓋率、將政府場地的Wi-Fi速度提升
一倍及加強保安；及  

 
(c) 提供一站式平台 "資料一線通 "(data.gov.hk)，作為政

府的公共資料入門網站，以數碼及機器可讀格式免

費發放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私人機構超過 6 000個
資料集。  

 
智慧城市發展顧問研究  
 
4.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 ")已委託顧問進行研
究，藉此為香港制訂一個整體框架作為智慧城市發展藍圖。該

框架包括政策目標和策略、發展計劃、管治安排、數碼基礎設

施、法律架構、開放數據共享及公私營合作。該項研究將於

2017年年中完成，當中亦會包括就選定地點擬定的一套智慧城
市措施試驗方案，以測試有關技術及解決方案。政府當局會優

先考慮九龍東地區。  
 
智慧城市試點  
 
5.  2015年施政報告選定九龍東作為智慧城市的試點。據政
府當局表示，在九龍東發展智慧城市旨在透過以人為本的資訊

及通訊科技方案，分享數據，改善資源運用，以及加強人流和

交通管理。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於 2012年 6月 7日正式成立，負責
引領、督導、監督和監察九龍東的發展，將之轉型為香港另一

個核心商業區，以支持香港的經濟增長和加強香港在全球的競

爭力。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於 2016年 2月委託顧問進行研究，以便
制訂九龍東的智慧城市發展框架。該框架會着眼於處理區內的

問題及困難，例如車流及人流，以及改善環境。  
 
 
過往的討論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6.  在 2016年 6月 1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
務委員會簡介當局為建設香港成為智慧城市擬定發展藍圖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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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以及就此進行的擬議顧問研究的範圍。顧問研究將涵蓋發

展計劃和策略、管治安排、數碼基礎設施、法律架構、公私營

合作，以及有關發展智慧城市的試驗方案和計劃。  
 
7.  事務委員會亦察悉，由於九龍東的新建商業大廈及商業

發展項目將會適合推行新措施，因此該區會作為發展智慧城市

的試驗場，以便在地區層面應用技術及解決方案。智慧城市的

初步計劃包括建造低碳綠色社區和提升行人和車輛的暢達度。  
 
8.  事務委員會普遍支持政府當局提出將香港建設為智慧

城市的計劃。部分委員認為取得的進度過於緩慢，而且在應用

創新及科技方面亦較世界其他主要城市落後。委員指，政府當

局沒有就發展智慧城市制訂具體政策及措施。委員認為，政府

當局應先考慮市民的實際需要，然後才聘請顧問就推行措施應

付這些需要進行相關研究。委員亦關注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正在

進行的研究與中央政策組過去數年進行的研究可能會重疊。  
 
9.  委員關注到在九龍東推行智慧城市計劃時，九龍東辦事

處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委員保

證，當局優先處理在香港推行智慧城市的事宜，並會致力加強

跨部門合作，按照顧問報告提出的建議推行相關措施。  
 
10.  委員認為，當局應鼓勵各部門共同努力，跨部門使用創

新意念及技術，俾能有效地分享有關發展智慧城市的資訊，改

善市民的日常生活。他亦建議政府當局應制訂法律架構，促進

公私營機構公開更多數據，以及在發展智慧城市時提高對個人

資料私隱的保障及資訊保安。  
 
11.  關於發展智慧城市的數碼架構及物聯網的應用，政府當

局表示，顧問研究公司會制訂適合的數碼架構，包括支援數據

收集、儲存、分發、傳送、分享、分析及應用的數碼平台及基

礎設施；適合香港的技術標準；支援智慧城市發展所需的通訊

及網絡基礎設施；制訂機制以確保資訊保安及私隱保障，以及

基礎設施技術組件的可擴展性和互用性。收集所得的城市相關

數據及個人資料應分開處理及儲存，確保能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政府當局亦提到，部分政府部門及公私營機構已在多個範

疇採用感應器及相關技術，以期透過物聯網技術達到各自的政

策及商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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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12.  在 2017年 4月 3日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陳淑莊議員
要求當局提供資料，包括推動制訂智慧城市的數碼架構及技術

標準工作的進度及成果。與此同時，張超雄議員詢問政府當局

在發展智慧城市時有否考慮殘疾人士的需要。盧偉國議員則問

及政府有否考慮設立跨部門專責小組或委員會，制訂全面的智

慧城市發展政策和策略，並積極投放資源，發展香港成為綠色

低碳智慧城市。  
 
13.  此外，莫乃光亦要求當局就擬定智慧城市藍圖的顧問研

究詳情提供資料，包括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針對不同政策範

疇及界別的長遠發展計劃、推行時間表，以及與不同城市在分

享發展智慧城市經驗方面的合作和交流。葛珮帆議員詢問發展

智慧城市的數碼架構和標準，而胡志偉議員則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有關發展智慧城市初步目標的資料。議員的問題及政府當局

的答覆可透過附錄 I的連結瀏覽。  
 
 
最新情況  

 

14.  政府當局將於 2017年 7月 10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發展智
慧城市的最新工作進展。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年 7月 5日



附錄 I 
 

相關文件一覽表  
 
發出的委員會 /

政策局 

會議日期 / 

發出的日期 

 

文件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6 月 13 日  政府當局就香港的智慧城市發

展提交的文件  
CB(4)1087/15-16(04) 
 
會議紀要  
CB(4)1266/15-16 
 

2016 年 7 月 14 日  政 府 當 局 就 補 充 資 料 所 作 的
回應  
CB(4)1248/15-16(01) 
 

2017 年施政報告  2017 年 1 月 18 日  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2017 年 4 月 3 日  政 府 當 局 就 議 員 的 初 步 書 面
問題提供的答覆  
(答覆編號 ITB106、 ITB160、
ITB171、 ITB180、 ITB202 及
ITB216) 
 
http://www.legco.gov.hk/yr16-1
7/chinese/fc/fc/w_q/itb-c.pdf 
 

創新及科技局  不適用  SmartCity HK  
 
香港智慧城市入門網站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60613cb4-1087-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1606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160613cb4-1248-1-c.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pdf/PA20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it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itb-c.pdf
https://www.smartcity.gov.hk/?lang=zh_TW

